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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把猶太人標籤特性，如同被切除的發炎盲腸（闌尾）一般地，從聖經中移除的部分，重新放回聖經

後，看事情會變得更清晰明瞭，這實在是令人驚嘆。那第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亞伯拉罕和麥基洗德的故

事。

傳統羅馬天主教，和西方教會的答覆是“誰是麥基洗德？”那他一定是耶穌基督。就像是教會也同樣提議

的，上帝無時無刻都復刻著人類屬性，就像在亞當時代期間，上帝在伊甸園行走，那位一定是耶穌。我不

想過多地批評這事，但我也不希望我的觀點聽起來過於武斷，因為在抵達天堂那一邊之前，這件事終究是

一個謎團。但是，我必須承認，對於這件事，我沒有被教會傳統說法說動過。

很久以前，偉大的希伯來學者邁蒙尼德(Maimonides,1138-1204)曾說；如果一個人願意去讀一讀聖經，就

明顯會了解了，所有描述耶和華的想法還有行動，用來類比人類的特徵，採用的都是譬喻手法，而不是字

面意義上的。雅威(Yahweh)並不會雀躍不已。祂不會在他頭上揮舞一把閃亮的劍。祂更不會直接“降到”

地球上，去看看怎麼回事，然後飛回天堂，去沉思一下。上帝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擁有情感。祂不

會一下子生氣，然後悲傷一回。祂也不會一回高興，接著表現不滿。祂不追求享樂。也不需要有人提醒祂

任何事情。

雅威(耶和華)就是靈。祂不用像凡人那樣，必須被改變。之所以採用那些比喻手法形容的原因，只是因為

我們別無他法，來跟祂做心靈上的溝通。我們所理解的言語和交流，純粹是物質世界的產物。屬靈語言是

不存在的，而可以供人跟另一個人之間的心靈交談或是溝通。我們用來形容上帝特性的一切詞句，都顯得

冒犯而有氣無力。但是,我們必須有些作為。

同樣地，只是因為在世界歷史的關鍵時刻，被稱作耶和華的至高屬靈體出現，並以血肉之軀，降在這世上，

就將關於上帝的比喻性經文套用在耶穌身上。如果耶穌(Yeshua)可以為了任何目的、在任何時代、隨意化

身為各種人形，那麼彌賽亞耶穌，必須來自大衛王家的血脈，祂必須是童女瑪麗亞所生的核心教義，這意

義會被嚴重淡化。關於耶穌就是麥基洗德的這一錯誤觀點，事實上麥基洗德與這些條件要求並不相符。再

者，如果耶穌和麥基洗德實際上是同一個人的話，那相對篇幅較長的希伯來書，會有一個完美的說法來解

釋，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就因為他們兩是同一個人的關係! 這在聖經裡的說法不成立。

設想；耶和華的神姿 Shekinah(或彰顯上帝同在的意思)本身就是一種物質化的顯現形式；有時會以日間雲

柱，夜間火柱的形式出現。難道我們要推測說，耶和華的神姿 Shekinah 也是耶穌嗎，就因為，至少它有明

顯的物質屬性。那麼聖經稱之為耶和華使者的其他鮮明的顯現呢？但是，當用到“耶和華使者”這個詞的

時候，從來不是指一個信使或是中間人(通常是一種天使的職務)，祂儼然就是代表上帝的同在，帶著全能

和神聖的權炳，祂甚至自稱為上帝。那麼，耶和華的使者也代表耶穌嗎？那上帝用那可見的指頭，為摩西

寫在石板上的字，然後說祂的名字是雅威(YHWH)，又當如何呢？如果不是事實的話...那真的是耶穌的手指



頭嗎？那在西乃山上的燃燒荊棘，該當如何。那也是肉眼可見，有形的實物，所以那也是耶穌嗎？我想你

們明白，我的意思。

(第十五課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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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之見，我們不應該輕易把耶穌之名或是祂自己的位格，到處套用在每一個被賦予人類特徵、甚至是物

質屬性的神聖彰顯上。耶穌基督(Yeshua),這個名字是賜給一位特定的人，剛好誕生在一個歷史的時機點上，

在一系列特定的情形下顯現，為了完成一個特殊使命...成為救主。就是這位拿撒勒人的耶穌，也就是上帝

之子，祂是神，而且是彌賽亞，這是聖經堅實的真理。不論如何，沒有聖經中的話語或是思想，表明說；

耶穌曾在更早期，時不時就用其他型態出現...對我來說，這只是為外邦教會長期維繫的傳統，做出一種略

顯痛苦的辯護。這種傳統往往把已經超出人類的理解能力，以及無限的屬靈複雜境界，過度簡化了。那麼

做是為了用一種非黑即白的整齊、乾淨的方法，來包裝這類事情。事實上，聖經一再強調說，耶穌在未來

會二度降臨，這本身就完全駁斥了這種說法就是，祂在過去曾經多次顯現。為了第二次降臨，祂就只能先

來這裡一次。

因此，沒必要說堅稱說閃就是麥基洗德，這一推論也比較合理，總比猜說是耶穌要精準一些。首先，閃還

活著。第二點，迦南地就是沙崙的所在地，一個滿是異教的地方。還有，在這些背景之下，有這麼一個人

提到至高的神...就是亞伯拉罕才剛開始認識這位上帝。而且他看似更深刻地認識，這位獨一的真神，但是，

從來不把自己等同於上帝。第三點，亞伯拉罕似乎知道這人是誰，而對他這個人有最深的敬意。其實，麥

基洗德的出現，看起來是理所當然和期盼的。在完全沒任何解釋的情況下，亞伯拉罕將所得的財物，分出

十分之一給這個人。說到這裡，要注意，不要把這十一，跟我們現代教會所做的奉獻，混為一談。這十一

奉獻，是國王所得戰利品的一種標準報酬。這是一種一次性付款，而不是持續的義務。

那我們一起結合其他麥基洗德的相關經文，繼續沿著線索做調查研究。在創世紀後，下一個提到麥基洗德

的是在詩篇第一百一十篇，是被基督徒和猶太人一致接受的章節，像似一種先知性、彌賽亞式的詩篇。

請讀詩篇第一百一十篇;第一至四節。

這段舊約經文第四節提到，這未來的彌賽亞，將屬於麥基洗德的等次。或在其他版本是“相比擬於”麥基

洗德。那是什麼意思呢？“等次”這一個字翻譯成希伯來原文是“dibrah”，它從含意上說是『相似，或

者，意圖相仿』。所以彌賽亞，要成為'相似'於麥基洗德，意味著彌賽亞既是至高祭司又是一位君王，就

像麥基洗德那樣，這在聖經年代，這類是稀有事跡。偶有例外，但是，很有可能暗示著，某種譜系的關連。

(第十五課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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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在創世紀第十四章有麥基洗德的故事藍本，而大約九百年後，還在詩篇來跟進後續章節，大概

又過了一千九百年後，然後在新約希伯來書第七章，提到更多關於麥基洗德的特徵。而且，他們全部都息

息相關。

問題出在這，無論是等次、相似於麥基洗德，都跟一種非常特殊的祭司制度有關，且位階會比利未祭司職

位高一等，因為這位祭司也將是一位君王。那麼現在，這故事背後的時代，是沒有利未祭司一職...因為當

時甚至還尚未有利未人呢。那時也沒有利未族這族，至少要等兩百多年之後才出現。之後起碼再四百年後，

祭司職位才會從 Aharon(亞倫)開始，摩西的兄弟，將會是以色列第一位大祭司。世上沒有一位俗世的祭司

會高過以色列大祭司，只有大祭司能單獨進入，至聖所(the Holy of Holies in the Temple)，而且是每

年只有一次機會，去跟上帝會面。但是呢，麥基洗德的祭司職位，是一種比利未大祭司職位，還高階的祭

司。

彌賽亞祂自己在上帝面前，擁有一種代表性的祭司職位...是永久的，並包含君王身分。那麼，關於麥基洗

德，我們能下的結論是什麼呢？他是真實的人，既是大祭司,又是撒冷城的君王，可能最後被稱作是耶路撒

冷。他會是一種基督的象徵性預表，然而，他不是基督。他是彌賽亞即將降臨的一個身影。而且，他很可

能是閃，挪亞之子。現在，我們一起來看看，創世紀第十四章最後一段。

一起重讀創世紀第十四章十七節至最後一節

麥基洗德，要嘛是一位有妄想症的狂徒，要嘛就是他擁有巨大權威，並且深知誰是上帝。因為，他宣布說

亞伯拉罕是蒙受 El Elyon(希伯來語的上帝)的祝福，而且，El Elyon(伊勒伊羅安)必使他蒙福。亞伯拉罕

完全沒有做出書面記載來回復祝福，他似乎知道是向誰順服。然後，亞伯拉罕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給麥基

洗德。

統治所多瑪的王對亞伯拉罕說，你把人口給我，財物你自己拿去吧！為什麼他會這麼說呢？首先，所多瑪

王有權收回，掠奪來的財富。那是他能夠決定保留或是贈與的。然而，明顯的是，在某種程度來說，麥基

洗德比君王持有更高的權柄，因為亞伯拉罕給他的百分之十，有一部份是，原本屬於所多瑪王的財富...

而且國王對此事都不吭一聲。

要搞清楚所多瑪王，也許在這世上，統治全迦南最險惡的城市。這傢伙是邪惡的，並在邪惡的掌控之下。

所多瑪王，也是一種撒旦或是敵基督的化身，就像麥基洗德代表正直的，並在公義的主張下，是一種基督

的預表。這場景讓人回憶起耶穌遭遇撒旦，當撒旦說;你就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萬國榮華的物質財富都

賜給你。但如同，亞伯拉罕從來不挑戰所多瑪王的權柄以及佔有掠奪回來的財富，耶穌也不挑戰撒旦管轄

的世上物質財富的權柄。亞伯拉罕和耶穌也沒說，'那不是，你能給的'...實際上，那是魔鬼王子才會賦予

的。也要注意，撒但渴望；盡量放棄相當的財富為代價，去陷害耶穌，根本不讓祂去救贖人性，並使魔鬼

去獨佔一切。這場景類似於，所多瑪王對亞伯拉罕說,留下你奪回的所有財富，只要給我，你救回的人就好。

(第十五課第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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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講過很多關於上帝的原則，那這裡說說撒旦的原則。撒旦會要你的財富或是說它要你呢!?撒旦不太在

乎你的擁有的物質，它要你的靈魂。到最後這場撒旦和耶和華的爭戰是在人身上。

不論如何，亞伯拉罕拒絕那位王，並清楚知道，他在跟誰打交道，然後跟他說‘不用了，謝謝’。除此之

外，亞伯拉罕又說；我不希望你(正如他代表了邪惡的一方)有機會說，我的富足收穫是跟你有關。我所擁

有的，不管貧瘠或豐饒，都是來自上帝，無論你提供什麼樣的條件，我是不會要的。對我們所有人來說，

這是一個明智的教訓。所有任何事物中，最重要的是，本質特徵，而不在於它是什麼，而是它的來源。

請讀創世紀第十五章全部內容

當我們登上那勝利的高峰後，我們會容易陷入到絕望的低谷裡頭。這事多麼真實的事阿！亞伯拉罕在取得

對基大老瑪(K’dorla’omer)的大勝後，開始流露出他的恐懼。

在此地，他身處在險惡的迦南，人數對比一比一千的比例，並意識到，即使他有壯大且不斷增長的部族，

主要成果是因為他女奴的生育。而他握有的土地控制處境，充其量是搖搖欲墜的情況。除此之外，在他甚

至還沒有孩子的情形下，亞伯拉罕要如何讓他所有子孫後代，去繼承上帝應許之地呢？在第二節，亞伯拉

罕思索著，如果是他之前買來的奴僕，以利以謝 Eli’ezer(據了解，他是來自大馬士革)，當亞伯拉罕死

去後，他最後會成為唯一的繼承者。

在第一節，開頭的字眼是“這事以後”。以至於，我們不知道，與美索不達米亞的諸王交戰後，接著營救

羅得，之後是過了多久，才發生第十五章的這一段插曲。可是，這件事看起來呢，是沒有過太久。上帝對

亞伯蘭(Avram)說“不要懼怕”。懼怕？那亞伯蘭(Avram)到底在怕懼什麼？他不是才展現了實力，擊敗了

那些北方軍隊嗎？正是因為亞伯蘭襲擊過他們，而害怕那些君王會回來報復他？畢竟，對這些強大的北方

諸王而言，那不只是一種羞辱性潰敗。而擊敗他們的人，甚至沒讓他受到任何傷害。他們不是來向亞伯拉

罕宣戰，並沒有對亞伯蘭做任何事，除了，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俘虜一個住在離他叔叔很遠的姪親以外。

上帝很清楚亞伯拉罕的擔憂，並不停地向他解釋說，祂會保護他，甚至還賞賜亞伯蘭。賞賜？那賞賜亞伯

蘭什麼呢？因為他拒絕邪惡的所多瑪王的重賞？還是選擇，把他信心交給麥基洗德的神？亞伯蘭似乎在重

新思考，他的理想，並按照原則，拒絕拿從基大老瑪(Chedorlaomer)奪回的所有財物，然後歸還給所多瑪

王...除了那百分之十的財物，已經給了麥基洗德以外。假設，他就接受了所多瑪王的慷慨提議的話，亞伯

蘭會一下子成為更富有的人。

(第十五課第四頁)

但是呢，杞人憂天而焦躁不安的亞伯拉罕，持續搓攪著雙手，在一段極具揭露性且不讓人而難堪的對話中，

亞伯拉罕開始向耶和華(Yahweh)傾瀉出自己的憂慮、質疑、焦慮感。由於他並不是那麼容易接受，上帝對

他的應許。那現在，我們兩...你跟我...我們總不置於如此吧？難道不是嗎？上帝說，我要為你做這樣那

樣的事，可是，我們有多少次會回應說『是的上帝，那怎麼弄呢？你要如何做到呢？你要什麼時候去做？』。

如今看起來，很肯定是不會發生的，或者有任何跡象顯示會發生嗎？是的，沒錯，亞伯蘭可能是上帝揀選

的僕人，但是，他終究還是一個凡人。



因此，再三確認，上帝會保護他，避免來自北方惡勢力的威脅的情況下，然後再進一步確保，他的資產將

會再度翻倍，而上帝答應解決亞伯拉罕最擔憂的事;一位男性繼承人。說句公道話，就以我們現代西方社會

角度來看，實在無法理解，對那個年代的古人來說，非要指定兒子為繼承者的重要性。那個不只涉及到，

祖產和土地繼承權的傳承問題而已。對亞伯蘭以及大多數那時的古代人類文明而言，也是如此。這種信念

是，一個人的香火藉著他的繼承人來延續下去。其實跟輪迴沒太大關係，不如說是，那種飄渺的本質，也

就是隱性和不可預知的，使每一個人成為獨特的個體生命精髓，蘊藏在家族血脈裡的生命力，並透過人類

生育繁衍傳承下去。一個父親的根本天性特質(類指精神,個性等等)是以某一種神祕、不可琢磨的模式，活

在他兒子裡，而得以衍伸下去。一個人的死去，假如沒有子嗣的情況下，意味著他家族血脈，畫上一個句

號，也因此終結自己的人的本質。假設一位女性，無法為她丈夫生子，會是一種最可恥的事情。她的主要

目標，身為女性人類的存在，就是為了給自家丈夫生育一個繼承人，那失敗就等同於毫無用處。亞伯拉罕

時代的人們，那時沒有那種死去後，跟上帝永遠住在天堂的概念。生一個兒子，是亞伯拉罕目前唯一的希

望，來見證上帝實現所有的應許，而他的心裡也十分清楚。

耶和華跟亞伯拉罕說，他將成為一名父親，也因此，以利以謝(Eli’ezer)不會繼承家族財富。當上帝告訴

他說，觀看夜晚的天空，數算眾星，亞伯拉罕因而備受鼓舞，因為他的子嗣將要如此眾多。那接下來在第

六節，告訴我們一件事，很多現代信徒，很確信，那只是由耶穌提起的新約的應許而已。“亞伯蘭信耶和

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這裡就是上帝救恩計畫的精隨，相信上帝，神將以此為我們的義，這就是

恩典的根本要義。恩典曾經是亞當的希望，也曾經是挪亞的盼望，而且也是亞伯拉罕的期望。賜給摩西的

妥拉的核心是恩典，也是在耶穌裡面的新盟約的根基。準確地說，它正是我們現今的期盼，它從未改變過。

現在，亞伯拉罕的繼承人問題已經得以解決，或者說，亞伯拉罕至少認為是解決了。在第七節，上帝提起

應許之地的問題。而且，耶和華又對他說：看阿，亞伯蘭，曾領你出了吾珥，將這地賜你為業。換句話說，

難道你還不懂嗎？要不然你認為這一切關乎什麼呢？你將要獲得那塊土地，這是無法攔阻的，因為我耶和

華已經決定的。

然後，亞伯拉罕在第八節，提出了一個莫名奇妙的問題，是用完全不相信的口吻，用極度懷疑的態度來質

問上帝；“耶和華啊，我怎能知道必得這地為業呢？”我說莫名其妙，是因為上帝在更早的時候，已經答

應把土地交給亞伯拉罕，難道亞伯拉罕不相信耶和華嗎？他就是搞不明白嗎？實際上，亞伯拉罕的信心有

點動搖。在我們的靈裡要經歷多少次之後，才知道說，上帝已經跟我們說話了，隨著時間的流逝，然後，

再也沒辦法進一步，清晰地看見，觸碰來確認，並確證那對話的主題內容嗎？以至於，我們開始會懷疑，

那是我自己想像力常常在作祟呢，還是上帝真的在跟我說話？我們都經歷過的感覺，是還會再來一遍的。

(第十五課第五頁)

創世紀(起源紀) 中文第 15 課第六頁

現在，讓我們一起觀察當時的實際情況。事實上，根據亞伯拉罕時代，所有人類傳統和習俗的承諾，是很

講究扎實的運作模式(意即要說話算話，否則面對嚴重後果)。對我們來說，這不應該是稀奇的事。我們現

在也有正式的運作結構，那叫做契約。現在的社會，不會隨便接受來自他人合法、可信的物件，除非寫在



白紙黑字上，並要符合我們民用法典的規定，然後由參與事項的相關人士，各自畫押，我們就是這麼行事，

沒人會質疑其中緣由。這跟在亞伯蘭的時代也是如此，當許下一個承諾後，需要走一個流程，而且，上帝

答應亞伯蘭的應許，還沒進行整個流程。

我們也許還沒有認知到這一點，然而，我們會完全期待用自身的文化用語(就是指現代的模式)跟上帝打交

道。假設給我們美國人，一個只有日本人能辨識的表格上的文字或是證明，有什麼用處呢？對我們來講沒

什麼意義，反過來也是一樣的。一個人生活在蘇丹，他需要從上帝手中弄一份，他所懂得的證明或是文字，

這件事要在他的蘇丹社會模式下，是一個稀鬆平常的事。但是對美國人來說，看起來不是理所當然的事。

亞伯蘭等待著上帝的應許，並用他認可的有效運作模式。

上帝是慈悲的神，所以，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上帝為他舉行，一個肉眼可見的立新盟約儀式，由亞伯拉

罕按照當時的文化規範下進行。我說是肉眼可見，是因為亞伯拉罕可以親自見證這一切，就是能辨認出那

是什麼。而且，我也強調說肉眼可見的原因是，當上帝開口立下應許時，已經是一條盟約，遠勝任何文字

書寫形式或是封存儀式的契約。當上帝立一條盟約的時候，時間和空間會發生改動、整個宇宙都被重塑，

重心圍繞在那條盟約。那不是寓言故事或是詩歌，而是反映出絕對的現實面情形。如果要實現祂的應許，

其實並不需要某種人為操作流程，才能成為一條合法盟約，耶和華這麼做是為了安撫亞伯拉罕。

故此，上帝用恩慈的態度，放低祂自己的姿態，並按照人類的標準盟約來進行儀式，向亞伯拉罕擔保，代

表應許之地和福分的有效象徵，那就是賜福他兒子及其子孫後代。

我們看到在第九、十節，舉辦了一場典型的盟約儀式，並使用，擺在周圍的牲畜來象徵承諾的媒介。那些

動物是已經被宰殺的潔淨牲畜，切成塊狀,並分成兩組(要記得，盟約在希伯來語是,B’rit，意思是切割或

是分割)。現在，我想謹慎地使用我的用詞，在這裡，我希望你們注意這條盟約，並非“獻祭”儀式。

這類牲畜不是嚴格意義的“獻祭”。那時沒有祭壇，也沒有火燒那些牲畜。這不是亞伯拉罕所獻上的禮物，

或是尋求接納，或者向上帝祈求的贖罪。反而，這是上帝贈送給人類的禮物。

這是上帝舉起祂的右手，以自己的名起誓，要信守祂的誓約。這是百分之百的上帝的作為，亞伯拉罕只是

那應許的接受者罷了。上帝許諾了一支還沒現身的民族，並賦予一個民族身分，起先這支民族叫做希伯來

人，最後成為以色列人。根據古代紀錄不同的古代中東和遠東各民族的歷史記載中，充滿了與我們所見的

這些本質上相似的篇章，然而，在任何地方、時代，都從未有過神明承諾賜予土地和永久不可撤銷之所有

權的紀錄，甚至連這樣的傳統都不曾存在。

(第十五課第六頁)

創世紀(起源紀) 中文第 15 課第七-八頁

在第十一節，突然間，一群猛禽的出現，試著叼走動物死屍並趁機逃走，亞伯拉罕把它們都趕走。那關於

這些鳥的這幾個字是什麼意思呢？真的是猛禽而已嗎？我們講的是禿鷹、食腐猛禽，它們象徵著死亡與邪

惡，那是撒旦企圖干擾和阻攔那條盟約，因為它太清楚，後續會帶向何方。當上帝許諾我們美妙的事的時

候，在聖經裡面警告我們多少回，撒旦會來，並企圖將其偷走。無論是想偷取事物本身，或是偷走我們對

上帝應許的信心並信靠，或是我們心中的平安。撒旦只想騙你去擁有它所能給你的東西，而不是上帝早就



賦予你的恩典。正如那些鳥向下俯衝時，亞伯拉罕大可以只是坐在那裏，然後想說“來的快,去得也快”，

而且不抗拒邪惡，或者這更能符合現代教會的態度。他本來就很被動，決定說，“恩，上帝想要實現應許，

祂就必須跟那隻禿鷹搏鬥，也就是魔鬼”，那就錯了。我們是耶和華在這世上的戰士。我們必須要親自介

入，讓自己置身險境。禱告不是要來替代行動，禱告能讓我們預備行動。亞伯蘭驅趕那些鳥禽，這在妥拉

等同於雅各在新約說出那句著名的名言；“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上帝現在宣讀一段誓約，這始終是立約儀式的核心環節。在祂還沒進行之前，沉睡感狠壓在亞伯拉罕身上。

這並不意味著，亞伯拉罕由於感到疲憊，然後就睡著了;。我們在舊約和新約，看到好幾個相關出處的經文，

對這段，提及到“夢裏的異象”甚至是“被聖靈感動”。更有甚者，經文說到，在亞伯拉罕沉睡時，感到

一股巨大的恐懼感，聖經說是“令人窒息的黑暗”。讓我們看一下希伯來文；“大黑暗”希伯來語用 chashekah

這個單字來表示，我們應該聽起來很耳熟，它的字根是 choshek。然後，意思就是黑暗，但是，當我們在

創世紀第一章所學的章節裏，它不是指夜間。也是一個靈性術語，意思是指恐懼、邪惡、死亡、盲目，以

至於 chashekah 是一個負面用語，並顯示，它的源頭是從屬靈世界而來。

接下來發生的事，有助於我們理解，亞伯拉罕所看到的令人膽戰心驚的景象。耶和華在第十三節說的，把

亞伯拉罕嚇得半死。上帝對他說，亞伯拉罕的後裔必將在異地，成為奴隸，並待在異地長達四百年之久。

他們會被壓迫，而壓迫不是偶發事件。

奴隸對亞伯拉罕來說，是被購買來的家族成員。然而，亞伯蘭(Avram)的後代會被征服，而且會遭受虐待。

然後，他們被奴役的地方，並不會在迦南地。因為耶和華說，奴役將會發生在“不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上”。

接著上帝說，他會懲罰那異邦，亞伯拉罕的後代會被解救出來。甚至是，他們會帶走許多財富。當然，用

事後諸葛的角度看，我們現在知道，埃及會是那片異邦，法老後續的繼承者將會是壓迫的一方，我們甚至

知道說，以色列人確實從埃及帶走大量的財富。耶和華也說，亞伯拉罕會享大壽數，然後他的部族，很快

會離開這地，一直到亞伯拉罕的第四代人，才會重返故土。

(第十五課第七至八頁)


